《骨灰安放证》相关业务办理流程

一、补办《骨灰安放证》

《骨灰安放证》是家属存取、祭奠逝者骨灰的唯一有效凭证，家属须凭《骨灰安放证》对骨灰进行祭奠活动。家属未携带《骨灰安放证》不予祭奠、查看或取出逝者骨灰。

逝者家属应妥善保管《骨灰安放证》，不慎丢失的，须由持证人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现场办理，为防止一盒双证，补证需变更安放位置，调换安放盒室。

1.办理流程：

（1）持证人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到骨灰管理部门，填写《<骨灰安放证>补证证明》；

（2）持证人到骨灰安放室，将《证明》凭证联交骨灰安放室服务人员后，取出骨灰盒；

（3）持证人携带骨灰盒到骨灰业务窗口办理移室补证手续；

（4）持证人至骨灰安放室安放骨灰后，到骨灰管理部门开具新《骨灰安放证》。

2.特殊情况：

持证人因故不能到场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和持证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持证人本人出具的《<骨灰安放证>补办委托书》到骨灰管理部门办理。

持证人过世的，其“遗体火化”票据或《骨灰安放证》的持证人可申请办理补证手续。申请人可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持证人的“遗体火化”票据或《骨灰安放证》办理补证手续，具体手续与正常办理流程相同。

二、变更《骨灰安放证》持证人

《骨灰安放证》一经开出，一般不得随意变更持证人，确需变更的，须持证人与申请人同时到场办理。

    1.办理流程：
    （1）申请人与持证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同时到骨灰安放业务窗口，填写《<骨灰安放证>变更持证人声明》，仔细阅读并同意相关条款后签字、按手印；

（2）交回原安放证并存档后开具新《骨灰安放证》。

    2.特殊情况：

持证人因故不能到场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和持证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持证人本人出具的《<骨灰安放证>变更持证人委托书》到骨灰管理部门办理。

持证人过世的，其“遗体火化”票据或《骨灰安放证》的持证人可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申请人可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持证人的“遗体火化”票据或《骨灰安放证》办理补证手续，具体手续与正常办理流程相同。

